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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林務局規劃阿里山森林鐵路三合
一民營案，期待透過民間企業之經營理念與
管理效能，改善遊客住宿及鐵路服務之品質
與效率，共同提昇阿里山地區整體發展，
並帶動大阿里山地區觀光產業繁榮及商機。
然而，當時社會輿論對於這個案件的政策目
的、環境影響等產生質疑，因此發生當地鄒
族族人陳情抗議事件，為了與族人溝通，與
鄒族建立共管會，成為第一個原住民與林務
局協商的平臺，也開啟了雙方共同管理自然
資源的契機。

在此之前，2005年甫公布施行的《原住
民族基本法》，即宣示了政府承認原住民族
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
活方式、習俗、社會經濟組織型態、資源利

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
並於該法第22條明定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
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
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
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
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至於建立共管機制
的具體方式，則是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內政
部、交通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於2007年發
布之《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規
範。

不過由於林務局所轄管的國有林事業區、
國家森林遊樂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大多
在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告施行前就已完成劃
設，雖符合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惟基於
對於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權利之尊重，即使尚
未建立與原住民族部落之夥伴關係，林務局
仍依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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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2015年訂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經管國有林地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
管理會設置要點」，要求所屬各林區管理處
（下稱林管處）據以推動成立共管會。自此
各林管處紛紛開始積極與轄內原住民族溝通
互動，並建立聯繫溝通管道。

研修歷程研修歷程

從2015年開始至2017年底，林務局所轄8
個林管處共成立了10個與當地原住民溝通協
商的平臺，期間召開超過80次會議，在與當
地原住民溝通協商自然資源管理上，似乎初
見成效。但是審視歷次會議紀錄，詢問相關
業務承辦人員後，就會發現推動共管的理念
雖然受到肯定，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1.	對於部落族人來說，共管會只具有諮詢
族人意見的功能，而沒有讓族人參與決
策的空間，導致族人對於共管會的認同
感不高，參與度更是低落，致使部分共
管會在無法邀集足夠委員召開會議的情
況下，只能宣告解散、黯然退場。

2.	共管會雖規範原住民委員人數須超過全
體委員的一半，但由於早期林管處成立
共管會時，通常會請當地鄉公所推薦委
員代表，或直接洽請較熟識的部落族人
擔任委員，而衍生出委員代表性不足的
問題，委員無法充分代表並反映部落意
見，也無法將共管會的討論決議帶回部
落。

3.	部落與林管處之間尚未找出需要共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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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問題，以致於每次召開共管會時，
或是由林管處進行政令宣導，或是由原
住民委員各抒己見及索取資源，討論提
案多為部落基礎建設、族人生計問題、
部落活動等，而實際有可能和林務局共
管的狩獵、採集、漂流木、生態旅遊等
議題在共管會上反而並不常見，以致後
來演變成為開會而開會，無法實際達到
共管的功效。

為此，林務局在2018年委託國立臺北大
學張惠東助理教授，就各林管處推動共管遭
遇的課題、如何操作與落實共管理念進行探
討，並著手研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經管國有林地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
理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以下簡稱修正草
案），期望能將加拿大學者Fikret Berkes所
提出「權利分享、責任分擔」的共管精神融
入修正草案，重點工作包含建立以部落群或
族群為主體之跨林管處共管會，提升委員代
表性，研議行政契約之可行性。而以簽訂行
政契約的方式將部分管理自然資源的職權授
予人民，這不僅是在林務局，甚至是在整個
行政體系中，都屬於相當具有前瞻性的做
法。為此，在草案研擬期間，林務局曾邀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會、所轄各林管處反
覆研商討論，終於完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與經管國有林內原住民
族資源共同管理機制要點」（以下簡稱共管
機制要點）的公告，並自2020年8月1日原住
民族日開始實施。

共管機制要點說明共管機制要點說明

歷時2年修訂的共管機制要點，嘗試解決
過往共管平臺遭遇的問題，讓共管不再只是
成立形式上的共管會，而是建立具有實質功
能的共管機制。因此，共管機制要點具備下
列幾項特點：

以原住民為主體、議題為導向

前幾年各林管處開始推動共管時，所成立
的各個共管會或自然資源諮詢委員會，幾乎
都是由上而下地去推行，部落被動接受，甚
至很多地方的族人根本不知道有共管會，或
僅聽過共管會的名稱，但對共管會的具體運
作情形與委員產生方式都不明瞭。為了強調
在共管會中，原住民的主體性及與管理機關
對等的立場，共管機制要點打破了以往以行
政區域或管轄範圍為界的藩籬，也放寬了數
量與範圍的限制，讓共管的範圍可依原住民
及議題需求跨不同林管處，而林管處也可以
視需要成立多個不同的共管會。因為行政區
域或林管處既存的轄區劃分，並無法應對原
住民各族群、氏族等之活動範圍，例如阿美
族主要分布在花蓮林管處及臺東林管處的轄
區內；或是如未來若要成立丹大野生動物保
護區，就會同時涉及南投與花蓮林管處的事
務。即使是同一林管處轄區內的同一原住民
族，亦可能因分布遼闊及地理位置區隔，而
有不同關切的議題，例如泰雅族的分布範圍
北從新北市烏來區，南至南投縣埔里鎮，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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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向東擴及宜蘭縣南澳鄉及大同鄉，各族群
範圍的資源狀況及關切議題均不相同，難以
一個共管會處理所有問題。且不同部落或群
體之委員，亦不便對其他群體委員的提案表
示意見，容易導致共管會效能不彰。因此為
強調原住民在共管會的主體性，以及共同解
決問題使共管會發揮實際效能的重要性，共
管會可由原住民向林管處提案組成，且在考
量群體關切議題及族群、交通狀況或地理環
境等因素下，一個林管處轄區內的共管會數
量不以一個為限，而且共管會的共管範圍可
以跨越不同林管處轄區。

此外，共管機制要點在制訂時，也顧慮到
各族不同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慣俗，如泰雅族
依祖先遷移路線分為不同流域群，布農族傳
統上以氏族區分，排灣族及魯凱族則依階級
制度由各階層的頭目分層管理族人，以部落
為單位不能完全貼合族群文化。再者，在經
歷了日本理蕃政策、西方宗教洗禮及國民政
府早年的山地平地化政策，部分族群被打散
重組成新部落，傳統家族社群制度瓦解，許
多原住民傳統制度文化隨著耆老凋零已逐漸
流失；而近年有些族群成立聯合各部落的民
族議會，或成立重建狩獵自主管理規約的獵
人協會，成為新型態的原住民團體。因此，
在共管機制要點中，敘明除由部落提案外，
亦可由經政府立案的原住民族團體向林管處
提案組成共管會，以保留一定彈性。

前揭共管會的範圍及提案組成，除強調以

原住民為主體及對等關係的前提外，更有利
於議題的聚焦，落實以議題為導向的實質共
管，使共管會能真正發揮雙方共同解決問題
的功能。在現有的共管會中，就有一個真正
落實的案例。

新竹林管處與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的數
個部落，針對將「拉拉山巨木區」劃設為
「拉拉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成立了「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管處經管國有林
地內拉拉山巨木區自然資源共同管理會」。
在共管會中，大家有共同目標，就是成立拉
拉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期待帶動周邊部落經
濟發展。因為有明確且需要雙方共同處理的
議題，因此每次開會都較能夠有效聚焦在成
立國家森林遊樂區需要面對的各個環節及各
項衍生的問題，雙方共同尋思解決問題的方
法，實際發揮共管的功能。為此，我們參考
Fikret Berkes教授對共管的見解，將未來共
管會的建立基礎，奠基於「以原住民為主
體、議題為導向」，希望能跟部落族人建立
實質的共管。

最後必須強調，共管的範圍並不等同於
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林務局無權亦不宜介入
傳統領域的劃設或認定，有些共管議題牽涉
到共管的空間範圍，也需要在成立共管會時
由雙方事先確認商定。由於近年來許多原住
民開始強調傳統領域，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公
告了「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
法」，讓部落族人能據以劃設傳統領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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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公告。雖然與林管
處確認共管範圍，跟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
劃設公告傳統領域無關，但對部落族人而言
兩者似乎差別不大，極易將共管範圍與傳統
領域混淆。而且筆者的布農族友人及林管處
的原住民業務承辦人員都曾表示，一般來
說，族人對於林務局公告將於某處做些什麼
事情，在沒有真正侵害到族人的生活空間或
利益之前，大家通常較為無感，也不太會立
即去表示意見，然而一旦出現影響甚至侵害
族人傳統領域的事，大家反應就會比較劇
烈。因此在共管範圍與傳統領域無關的前提
下，要如何讓部落族人了解兩者的差異，就
成為在與原住民成立共管會前，須要事先溝
通說明的重要事項。

部落代表優先由部落會議推舉產生

原本共管會的部落代表多由公所推薦，很
多公所會選擇直接推薦村里長擔任委員。村
里長是由當地居民選舉產生，誠然具備民意
基礎，也符合現代政治體系，但是卻未必符
合原住民的傳統社會文化。各個族群的文化
不同，在族群或部落內部，傳統上具有話語
權的可能是頭目、長老、大氏族或家族的族
長、德高望重的耆老等，但這些人並不見得
會投入參選村里長。而且之前曾聽林管處的
同仁表示，由村里長擔任共管會委員，有可
能會發生選舉後村里長換人，但共管會委員
任期未滿，那共管會委員是否隨之異動的尷
尬情形；甚至出現過村里長是漢人，卻被推
薦為共管會的原住民委員，引起當地部落族

人的質疑。

再者，公所推薦的委員常代表著地方上的
政治勢力，共管會容易變成各方勢力爭取行
政資源的角力場，反而無法實現林管處與部
落溝通對話的功能。在參考「原住民族地區
自然資源共同管理辦法」及「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同意參與辦法」的相關規範後，新修訂
的共管機制要點中，特別強調為充分代表部
落意見，原住民族代表委員應優先由該共管
範圍內各部落經由部落會議推舉，部落未能
推舉時才由公所推薦。

在此提到的經部落會議推舉，是指依照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同意參與辦法」的相關
規定，召開部落會議推舉產生的代表。雖然
常聽到部落族人反映，依照「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同意參與辦法」的規定，要有部落全體
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原住民家
戶代表過半數贊成才算經部落會議通過，這
門檻實在太高，但近年在公所的協助下，已
有共管會在成立時，成功依照上述條件，由
部落會議推薦原住民委員。而現行的共管會
在委員任期屆滿後，新任的原住民委員也將
由部落會議推舉產生。

行政契約

在原本的共管制度下，其實共管會的權責
劃分並不是很明確。共管會的決議是由委員
共同做成，但若該項決議造成他人權益損失
時，很有可能是由負責執行決議的林管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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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責任。但是所謂共管，雙方在分享權利
的同時，應該也要分擔責任。

而人民團體跟政府機關如何劃分權責，行
政契約就是一項工具。在行政程序法中，早
已明文規範政府機關可依法將部分權限委託
民間團體辦理。因此共管機制要點中，關於
行政契約的設計，就是雙方經過經過充分的
討論溝通後，確認要共同管理或是部落自主
管理的自然資源項目內容，以及各自所需承
擔的責任義務，並且白紙黑字寫下簽章，使
其具備法律效益。

因此部落或經政府立案的原住民團體若
要與林管處簽訂行政契約，相當重要的前提
是部落或原住民團體的組織必須健全，內部
能夠達成共識，並且具備自主規範管理的能
力，這樣才能確保行政契約的內容是受到該
部落或原住民族團體成員所認同，並且該部
落或原住民族團體有能力執行行政契約所規
範的事務。

共管會在雙方協商乃至執行行政契約的過
程中，都扮演著諮商協調的重要角色，為簽
訂契約雙方提供第三方的觀點與建議，並由
客觀的角度，檢視在執行的過程中，雙方是
否落實共管契約上所簽訂的內容，甚至雙方
出現爭議時，也是由共管會居中協調，以發
揮行政委託的理念中，開放第三方檢視的功
效。

結語結語

幾年前一位魯凱族大頭目，伸手指著放眼
所及的山巒對我說：「小時候，我的爺爺、
我的爸爸告訴我，這一片山林都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有責任要保護好這片山林，以及生
活在這片山林的族人。」但早期國家山林政
策，讓原住民要使用自然資源時，受到很大
的限制，也讓原住民因此對林務局長期累積
不滿與不信任。近二十年有關原住民族相關
的法規逐步訂定修正，政府從法制面去保障
原住民族的各項權利。國家政策已然改變，
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重視也正在逐步體現。

在林務局修正與推動共管機制要點、原住
民族採取森林產物、狩獵等相關法規後，我
聽到一位賽夏族長老說：「小時候，我的爺
爺、我的爸爸告訴我，這一片山林都是我們
的家，所以我們小心的保護著它。雖然過去
很多年間我們受到很多限制，但是現在我們
又可以去巡視這片山林，可以使用山林裡的
資源了。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這段話讓
我們很感動，林務局這幾年努力逐步回復原
住民族使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權利，就是希望
重新連結原住民與山林的關係，在永續利用
的共同核心價值下，一同共享山林、共創三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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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與原住民共管機制研修歷程及要點說明




